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及所屬機構隨同轉調臺灣

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繼續任用人員人事管理辦法草

案總說明 

    為確實保障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及所屬機構隨同業務轉調臺灣鐵

路股份有限公司繼續任用人員之權益，爰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設置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擬具「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及所屬機

構隨同轉調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繼續任用人員人事管理辦法草案」計十

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適用對象及轉調職務配置。（草案第二條） 

三、繼續任用人員職務對照表及資位職務薪給表之訂定。（草案第三條至

第四條） 

四、繼續任用人員之陞遷作業事項。（草案第五條） 

五、本辦法所稱工會指現行具有團體協約協商資格之企業工會（草案第

六條） 

六、繼續任用人員之銓敘審定事項。（草案第七條） 

七、繼續任用人員之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

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退撫基金、因公涉訟輔助、執行職務意外

傷亡慰問金等事宜。（草案第八條） 

八、繼續任用人員於休假日應依規定輪班、輪休。（草案第九條） 

九、本辦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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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及所屬機構隨同轉調臺灣
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繼續任用人員人事管理辦法草
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

限公司設置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之。 

一、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二、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臺鐵公司成立之日，

隨同業務轉調臺鐵公司，依原適用

之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或公務人

員任用法律繼續任用，仍具公務人

員身分者（以下簡稱繼續任用人

員），其考試、任用、薪（俸）給、

陞遷、保障、考成（績）、服務、獎

懲、訓練進修、保險、退休、資遣、

撫卹、福利、結社、勞動條件及其

他權益等事項，除本條例另有規定

外，仍依其各該相關法令辦理，並

適用原機構之組織法規，於首長以

外之職務範圍內，依規定辦理陞遷

及銓敘審定。但不能依原適用之公

務員有關法令辦理之事項，由行政

院會同考試院另定辦法行之。」爰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以原交通部

臺灣鐵路管理局及所屬機構（以下簡稱

原機構）依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或公

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人員，於臺灣鐵

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鐵公司）

成立之日隨同業務轉調臺鐵公司繼續

任用，仍具公務人員身分者（以下簡稱

繼續任用人員）為範圍。 

繼續任用人員轉調臺鐵公司之職

務，應與轉調前所任原機構之職務等級

相當。 

一、本辦法之適用對象。 

二、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條

例施行前原機構現職人員，除具交

通事業人員或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者，得由交通部依其個人意願協助

安置轉調其他機關（構）外，其餘

人員均轉調臺鐵公司，不得因公司

成立而予以裁員。」爰本辦法之適

用對象，以原機構於本條例第十五

條第一項所定臺鐵公司成立之日，

隨同業務轉調臺鐵公司，依原適用

之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例或公務人

員任用法律繼續任用，仍具公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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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身分者為範圍，不包括臺鐵公司

成立後進用之人員。至本條例施行

前經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已由分發

機關或申請舉辦考試機關分配於原

機構訓練中或申請保留受訓資格之

人員，依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九項規

定，得於臺鐵公司繼續訓練，並於

考試及格後視同第一項轉調人員。 

三、為保障隨同轉調臺鐵公司繼續任用

人員之權益，渠等人員所擔任之臺

鐵公司職務，應與轉調前所任原機

構職務等級相當，其「等級相當」

之對照，由臺鐵公司視轉調前後職

務性質與業務需要認定之。 

第三條  臺鐵公司應依原機構改制前之

職稱及轉調後等級相當之職稱，訂定職

務對照表，應與工會協議後，經臺鐵公

司董事會通過後，並報交通部備查；修

正時，亦同。 

 

一、繼續任用人員轉調前後職務對照表

之訂定。 

二、為使繼續任用移轉擔任臺鐵公司職

務時，能與轉調前所任原機構之職

務等級對照有所依據，臺鐵公司應

就原機構轉調前之職稱與轉調後公

司等級相當之職稱，併列訂定職務

對照表，以利辦理繼續任用人員之

職務配置作業。 

第四條 臺鐵公司應訂定以交通事業人

員任用條例繼續任用人員之資位職務

薪給表，應與工會協議後，經臺鐵公司

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一、 繼續任用之交通事業人員資位職務

薪給表之訂定及施行。 

二、 臺鐵公司應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繼續任用之交通事業

人員適用之資位職務薪給表。 

第五條 臺鐵公司應就繼續任用人員轉

調後之職稱，依職務高低、性質及業務

需要，應與工會協議後，訂定陞遷作業

要點及陞遷序列表。 

一、 繼續任用人員陞遷作業事項。 

二、 原機構陞遷事項不準用公務人員陞

遷法，業經銓敘部九十年二月十六

日九十特四字第一九八九五０七號

函「同意備查」在案。為使繼續任

用人員陞遷作業有所依循，爰訂定

適用於臺鐵公司人員相關陞遷作業

之統一規定。 

三、 人事、主計、政風人員陞遷考核作

業，於臺鐵公司陞遷作業要點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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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該系統另定之相關規定辦理；

並應會同交通部人事處、會計處及

政風處共同訂之。 

第六條 前三條所稱工會係指團體協約

法第六條第三項第一款者。 

第三條至第五條所稱工會係指原機構勞

方現行依團體協約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具有協商資格之企業工會。 

第七條 繼續任用之交通事業人員，其任

用審查及考成審定由臺鐵公司審定。 

前項作業應由勞資雙方共同組成

人事甄審委員會及考成委員會參與審

查。 

繼續任用人員之銓敘審定事項。 

第八條 繼續任用人員應由政府繳付之

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之保

險費、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費用，由

臺鐵公司編列預算支應，並依公教人員

保險法、勞工保險條例、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及保護法、就業保險法、全民健康

保險法、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其

相關規定辦理撥繳事宜。 

繼續任用人員依公務人員相關法

令辦理退休、撫卹或資遣者： 

一、 具有退撫新制實施前任職年資應

發給之退休金、撫慰金 (遺屬

金)、撫卹金、資遣給與、一次退

休金及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

差額利息，由交通部逐年編列預

算支應。 

二、 具有退撫新制實施後任職年資應

發給之退休金、撫慰金 (遺屬

金)、撫卹金、資遣給與，由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支應。 

三、 其餘因公加發給與、任職未滿十

年及未成年子女加發撫卹金、殮

葬補助費、勳績撫卹金及補償金

由臺鐵公司編列預算支應。 

繼續任用人員退休或在職亡故者

遺族之照護，由臺鐵公司依照退休人員

一、繼續任用人員之公教人員保險、勞

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就業

保險、全民健康保險、退撫基金，

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等事宜。 

二、第二項第三款所稱補償金指依「公

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

發給辦法」所發給之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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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事項或公務人員遺族照護辦法辦

理。 

繼續任用人員因公涉訟之輔助，及

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之發給，由臺

鐵公司編列預算支應。 

第九條  繼續任用人員於勞動基準法第

三十七條第一項所定休假日，應依勞動

基準法及其相關規定輪班、輪休，以維

持正常營運。 

繼續任用人員於休假日應依規定輪班、輪

休。 

第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年○月○

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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